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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艺术学院工会委员会

大艺工〔2026〕4 号

关于表彰大连艺术学院 2026 年
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的决定

各工会小组：

过去一年，我校广大女教职工立足岗位、奋发有为，以

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，积极投身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及服

务各项工作，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卓越风采和担当精神，

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，涌现出一批业绩突出、

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。

为表彰先进、树立榜样，进一步激发全体女教职工的干

事创业热情，根据评选工作安排，经各工会小组推荐、工会

委员会审查，决定授予牛雪莹等 39 名同志“三八红旗手”

荣誉称号，授予音乐学教研室等 17 个单位“三八红旗集体”

荣誉称号。现将名单公布如下：

一、三八红旗手

1.音乐学院（乐队学院）：牛雪莹、胡文杰、杜 陈、

江姝璇

2.戏剧影视与传媒学院：刘 婷、纪景文、王惠桐、李



— 2 —

阳、徐宁

3.美术学院：聂晶淼、孟婉竹

4.艺术设计学院：刘 博、刘 晨、姜春雨、崔 璀、

苗雨佳

5.服装学院：王慧媛、樊一霖

6.文化艺术管理学院：梅 姣、宁雅南、夏 慧

7.舞蹈学院：刘书男、隋朋颖

8.艺术科技产业学院：李梦婧

9.智慧新农科产业学院：于雨萌

10.马克思主义学院：高全梅、宋 鹤

11.素质教育学院：宋 平、赵 雪、赵 晶

12.党群工作部：范 晶

13.学生工作部：马 歌、聂宏佳、马春凤

14.教学工作部：车 鑫、仲昭明

15.创新发展部：张 颖、于小婷

16.后勤保障部：苏 蕴

以上各颁发奖金 800 元。

二、三八红旗集体

1.音乐学院（乐队学院）：音乐学教研室

2.戏剧影视与传媒学院：辅导员办公室

3.美术学院：美术学教研室

4.艺术设计学院：学院办公室

5.服装学院：服装设计教研室

6.文化艺术管理学院：旅游管理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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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舞蹈学院：学院办公室

8.艺术科技产业学院：学院办公室

9.智慧新农科产业学院：都市园艺教研室

10.马克思主义学院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

11.素质教育学院：人文素养教研室

12.董事会办公室

13.党群工作部：党政办公室

14.学生工作部：招生处

15.教学工作部：继续教育学院

16.创新发展部：实践管理中心

17.后勤保障部：医务室

以上各颁发奖金 2000 元。

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，在各

自岗位上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再创佳绩。全体教职工要

以先进为榜样，立足本职、锐意进取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、

更加昂扬的斗志，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发展的各项事业，为学

校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！

大连艺术学院工会委员会

2026 年 3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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